沂源县水利局

2019年法治政府建设工作报告

2019年，水利局在县委、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，遵循“水利工程补短板、水利行业强监管”的水利工作总思路，把水政执法作为全局的重点工作，严格落实“谁执法谁普法”工作责任制，认真执行行政执法“三项制度”，坚持依法行政，努力维护良好的水事秩序，促进了我县水利事业又好又快发展。现将一年来的法制建设工作汇报如下：

一、加强组织建设，落实执法主体责任。

1、统筹部署年度法治工作。制定年度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计划，把普法和依法治理工作纳入全局重点工作，统筹部署，明确年度法治工作重点，推进措施。

2、强化执法组织体系建设。水利局高度重视依法行政工作，加强了水行政法制审核工作力量，调整充实了行政管理队伍，大力倡导领导干部带头学法、执法，坚持依法治水，使水利整体执法水平得到进一步提升。

3、健全水行政执法各项制度。根据全县水利实际情况，制定出台了《沂源县水利局实施行政执法三项制度》、《沂源县水利局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目录清单》，完善了责任分解、巡查检查等一系列制度。同时为进一步规范水利政务服务，编制了《水利局权责清单》，对一系列事项的制度流程、办理结果等公开公示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
二、加强普法建设，提高水利法制意识。

1、抓好水法培训。采取集中培训与分散培训相结合、全面培训与重点培训相结合、“走出去学”和“请进来教”相结合的方式，围绕工作实际，定期举办业务培训和理论培训，邀请县委党校教授、相关部门专家等来单位作专题培训报告，积极外出学习典型经验，每年选派相关人员参加各级、各部门举办的培训活动，切实提高了全体人员的依法行政水平和能力。

2、建设普法阵地。运用多种媒体手段开展普法宣传。充分借势借力，利用与淄博日报、淄博大众网、鲁中晨报、沂源通讯、沂源广播电台等媒体的合作，利用各大企业电子屏幕、悬挂横幅、制作展板、印发宣传手册、明白纸等载体方式，加强水法律法规的宣传。

3、加强重要节点宣传。充分利用每年3.22日“世界水日”“中国水周”、“节水宣传周”、12.4日宪法宣传日、水利安全宣传月等活动，大张旗鼓的集中开展水法规宣传，通过设立宣传站点、进学堂、进社区、进企业、进施工工地等方式，通过电视、报刊、网络等各类新闻媒体，对《水法》、《防洪法》、《安全法》、《河道管理条例》、《水资源管理条列》等法律、法规进行了集中广泛宣传。通过宣传，使水法律法规逐步深入人心，人们依法治水、依法管水、节约用水的自觉性不断提高，社会的水法制观念和水法律意识进一步增强。

4、强化业务现场普法。按照“谁执法谁普法”、“谁服务谁普法”的制度要求，工作人员现场发挥宣传员的作用，利用河湖管理工作考核、水利工程施工、执法巡查走村入户、包村干部点对点等形式，进行水法现场宣教，向当事人和现场群众解释法律法规，规范水利建设管理行为。内勤工作人员在接待来访群众时，积极认真细致地提供咨询服务，为群众释疑解惑。

三、加强依法行政，构建安全清朗水利。
1、规范组织体系，筑牢法治工作基础。一是构建强大的河湖管护体系。针对我县河湖众多，河道岸线长的特点，进一步强化河（湖）长制管理体系建设，建章立制，以河流、水库为单位，设立了县、镇、村三级千余人的河湖管护队伍，实现了全县所有河道、水库的全覆盖、网格化管护，通过建立河（湖）长、河湖管理员系统APP月通报制度，实施河湖一月一考核、一月一通报等激励措施，对涉水违法行为做到了早发现、早制止、早查处，保障了全县水生态安全。二是实施河湖划界，打好安全警示管理屏障。对沂河、螳螂河等16条河道及其连接水库的管理范围及保护范围进行了划定，并及时更新河湖维护公示牌基本信息，接受群众监督。三是全力争创省级小型水库管理体制改革示范县。通过建章立制，狠抓水库管理，进一步理顺了政府、行业主管部门、产权所有者的权责关系，使全县小型水库管理的规范化、制度化、现代化水平显著提升。

2、强化依法行政，维护良好水事秩序。一是严格水资源管理。严抓用水总量、用水效率和水功能区限制纳污“三条红线”管理，促进水资源可持续利用。扎实开展重要饮用水水源地安全保障达标建设日常监管工作，编制了《沂源县重要饮用水水源地生态保护与修复方案》，完成5家市县级节水型机关的创建。二是结合水利实际工作，认真开展信访稳定隐患排查，重点对“政风行风热线”“民生热线”等反映的涉水问题及水事矛盾纠纷，强化落实、实时跟进，妥善化解了各种水事矛盾纠纷，有力保障了社会的稳定发展。三是强化对水利工程运行的监管力度。在对工程建立台账，实施“一工程一档案”，制定完善各项水利工程管理标准，及时推进已建成工程的产权、管理移交，逐步解决重建轻管和水利工程后期运行中的实际困难和突出问题，将水利执法渗入工程管理全过程，将工程运行监管形成工作常态，真正实现水利工程依法管理，健康运行的良性循环。

开展专项整治，打好水政执法攻坚战。以重点整治活动为抓手，推进“深化清违整治、构建无违河湖”专项行动。开展了河湖清违清障及“回头看”大行动，展开了涉黑涉恶线索核查“百日会战”行动和扫黑除恶“回头看”整理活动。通过活动的开展，维护了全县良好的水事秩序，使得沂源河湖环境面貌有了显著改善，水生态文明建设取得长足发展。

加强协调联动，提高综合执法能力。针对涉水重点监管领域，在进行日常巡查检查的基础上，积极会同公安、综合执法等部门，定期对重点区域及水事多发河段进行巡查，形成了齐抓共管的联合监管局面。2019年以来累计查处水事违法案件xxx起，罚款xxx元。使全县非法涉水行为得到有效遏制，努力维护了良好的社会发展环境，保障了沂源县河湖天蓝水净，田园安静祥和。

规范行政许可，加强法治政务服务。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及机构改革“三定方案”，共依法梳理水利权责清单80余项，并对所有事项编制工作规程、服务指南。严格落实好属地管理责任，严把涉水工程的审批，依法监管涉水项目的建设，保障了沂源水利事业的稳定、健康、快速发展。



